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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 

信会师报字[2019]第 ZG11450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久

其软件）2018 年度财务报表，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

司资产负债表，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

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

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19]

第 ZG11458 号）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第 14 号-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及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 

一、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久其软件下属子公司上海移通网络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移通”）考虑了如 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五

（三）、（五）所述相关款项回收的不确定性，对中云通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等两家单位的往来款项合计 3,400.00 万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。

同时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五（二十三）所披露，上海移通在其他应付款

中列示了北京凌渡科技有限公司等 7 家单位的往来余额合计 4,612.95

万元。在审计过程中，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与

上述单位资金往来的款项性质及目的。因此，我们无法确定上述款项

的列报是否正确，是否有必要对相应的余额及坏账准备项目做出调整。 

 

二、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 

   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2018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五（其

他重要事项）描述了 2019 年 1 月初，久其软件对下属子公司上海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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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派驻工作小组实施子公司业务审计，发现上海移通三名员工存在伪

造、私刻客户单位公章的不法行为，并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向公安机

关报案。截至 2019 年 4 月 25 日，久其软件已收到上海与北京两地公

安机关出具的立案通知文件，分别对久其软件举报伪造公章一案和被

合同诈骗一案立案，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，案件情况存在不

确定性。 

根据久其软件与上海移通原实际控制人签署的收购协议约定，业

绩补偿承诺方应于 2018 年度上海移通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

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。但可能受公安机关案件调查、债权债务纠纷、

业绩补偿承诺方履约意愿及履约能力等的影响，可能存在久其软件主

张的业绩补偿款不能按期足额获得业绩对赌补偿款的风险，上述事项

对财务报表相关确认存在不确定性。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

见。 

 

三、出具保留加强调事项段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

如上述“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”及“审计报告中强调

事项段的内容”部分所述，我们无法就这些事项涉及的 2018 年 12 月

31 日久其软件的预付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其他应付款、资产减值损

失账面价值等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同时，我们无法确定与该

事项相关的其他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。因此，我们依据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-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的规定，

在审计报告中发表了保留加强调事项段意见。 

 

四、保留事项及强调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

因客观原因导致审计范围受限制，我们无法确定保留意见涉及事

项对久其软件报告期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 

五、保留意见中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、制度及相关信

息披露规范的情形说明 

保留意见中涉及事项不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

披露规范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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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项说明仅供久其软件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未经

本事务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于其他目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梁谦海 

 

 

中国·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胡碟 

 

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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